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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作

業要點 

中華民國 93年 7月 12日台環字第 0930073533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5年 1月 5日台環字第 0940169912C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7年 1月 7日台環字第 0960195602C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7年 11月 21日台環字第 0970218145C號令修正第 4點、第 6點 

中華民國 98年 11月 23日台環字第 0980186076C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27日臺環字第 1000174808C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19日臺環字第 1010202372C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2月 5日臺教資(六)字第 1040183438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20日臺教資(六)字第 1060129119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2日臺教資(六)字第 1070187177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3日臺教資(六)字第 1080168456B號令修正 

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行政院九十年六月十三日台九十教字第０三五七二

五號函核定校園安全衛生改善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一)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推行節能減碳與改善高耗能設備，並建立完善之能源管理與

宣導機制，以強化校園節能減碳之軟硬體設備，達成節約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之目

標。 

(二)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改善校園環境安全衛生設施，符合國內相關法規標準，並強

化全校師生員工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意識，建立完善環境保護之安全衛生管理制

度。 

三、補助對象： 

全國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四、補助基準、原則、支用限制及配合事項： 

(一)補助基準： 

1.一般案補助： 

(1)補助全國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汰換省電節能設備與實驗室安全衛生軟

硬體設備，建立完善之能源管理制度及環境安全衛生相關設備。 

(2)每案補助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原則(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依本部當年度公

告)，並應編列配合款(至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由本部視當年度經費及申請

狀況，調整核定案數）。 

2.示範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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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助項目： 

電力管控中心：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有關能資源使用管理(包括用水用電

管理)所需之軟硬體設備。 

 實驗室安全衛生：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有關實驗室所需安全衛生軟硬體

設備。 

(2)每案補助以新臺幣八十萬元為原則(資本門及經常門比例依本部當年度公

告)，並應編列配合款(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由本部視當年度經費及申請狀

況，調整核定案數）。 

(3)申請示範案學校均應自行編列經費，辦理一場次示範觀摩會，與其他學校相

互觀摩及交流。 

3.專案補助： 

(1)補助項目： 

創新案：建構創新應用機制或其他精進措施。 

      績優案：推動相關能資源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規劃之獎勵。 

(2)每案補助經費、項目及配合款等相關規定，依本部當年度公告。 

(二)補助原則： 

1.每校以申請一案為限。 

2.獲本要點之補助者，下年度不得再申請本要點之補助。 

3.曾接受其他機關補助之項目，不得申請。獲補助後經查證曾接受其他機關補助

者，學校應繳回該項補助經費，下年度不得提出計畫申請。 

4.補助內容應符合勞動部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5.補助內容為改善學校環境安全衛生設施。 

6.學校應配合補助項目，落實節能減碳及安全衛生於課程或校園活動中，並應於規

劃書載明針對能源教育落實於課程之具體作法。 

7.應配合本部辦理一場成果發表會，並與其他學校相互觀摩及交流。 

(三)支用之項目限制：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

理原則規定辦理。 

(四)獲補助學校應配合事項：學校應配合補助項目，落實永續發展及安全衛生於課程或

校園活動中，記錄改善過程（包括改善前、改善中、改善後），並評估改善後之成

效，據以撰寫期末報告及八百字至一千字之介紹（每項目包括三張照片），並應授

權本部及其所屬機關（構）在教育事務利用範圍內，得以無償重製、改作、散布、

公開傳輸及以其他符合教育推廣目的之利用，並配合本部政策辦理相關推廣活動；

本部擇優刊登於本部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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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之補助款，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屬第一級者，本部最高補助比率以

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七十七為原則；屬第二級者，以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

之百分之八十為原則；屬第三級者，以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八十四為原

則；屬第四級者，以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八十七為原則；第五級者，以不

得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九十。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依本部公告計畫徵求之內容、作業程序及申請文件（包括計畫申請書所需份

數及形式）辦理，並於計畫徵求公告指定期限內送交計畫申請書至指定地點。 

(二)申請文件：申請內容應符合能資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之主題，編列之補助項目應

具急迫性並以符合法令規定者優先，編列時應檢附欲改善項目之照片、改善理由，

並應提列詳細規格之標準及預期改善後之效益，並對於補助項目之後續維護規劃明

確說明。計畫書內容應完整，學校應自行購置之經常性項目不得列入，例如滅火

器、緊急照明燈及廢液桶等。 

(三)審查方式：由本部邀請環境安全衛生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必要時得邀

請學校列席報告。 

(四)審查程序：學校所提計畫書，經本部審查小組審查後，獲補助之學校應依審查意見

及核定金額修正計畫書，於核定公告十四日內備文檢附領據及修正後計畫書報本部

辦理請款作業。期末審查，依修正計畫書之工作項目進行查核。 

(五)審查原則： 

1.計畫書內容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計畫整體規劃應具備完整性、計畫執行能力

及預期計畫執行成效。 

2.大專校院所提供之計畫書內容符合下列規定者，予以優先補助： 

(1)足以顯示過去對本部相關環境安全衛生管理活動情形均能積極作為及申請或執

行本部相關計畫已確實實踐，並有具體成效。 

(2)足以顯示該校環境安全衛生工作在過去三年內已對校內及校外各單位廣為宣

導，並且校內各有關單位均積極參與。 

(3)計畫需完整性及整合性高，且非申請單一項目，為整合多項相關項目之整體性

規劃。 

(4)申請補助之案例，已有妥善運用之規劃，足以達成具體成效，且對於後續維護

已有完善機制，足可使補助項目持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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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示範案學校計畫，應有足夠資料顯示該校過去執行相關管理工作成果顯

著，且足為全國典範。 

六、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經費編列、請撥、支用、核銷結報與餘款，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獲補助之學校會計事務處理：獲補助之學校辦理採購事宜，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

理，並受本部之監督。 

(三)成果報告： 

1.獲補助之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計畫，函送執行成果報告書至本部審查，於完

成審查後始得辦理結案（包括經費核銷）。 

2.示範案學校成果報告之審查結果，學校應依審查意見於規定期限內改善完成；未

於規定期限內改善完成者，扣總補助金額百分之二十五。 

3.學校已與廠商完成採購作業者，因故致未完成安裝設備或工程施作等各項作業延

宕，應向本部辦理計畫展延，說明展延原因及日期；未辦理展延或未於展延期限

內辦理結案者，應繳回本部補助款及三年內不得提出計畫申請。 

七、補助成效考核： 

(一)本部得視需要於計畫期間辦理相關查訪計畫，獲補助之學校應予配合。 

(二)其辦理成效不彰者，必要時本部得請學校至本部說明。 

(三)未依計畫執行者，應將未依計畫執行部分之補助款繳回本部及未依規定完成經費結

報、提送成果報告者及獲補助示範案學校未於期限內辦理一場觀摩會等，將停止計

畫申請資格三年。 

(四)計畫執行結束後，經本部查得補助項目運作成效不彰時，得視情形停止計畫申請資

格。 

 


